泰州市教育局文件
泰教安〔2017〕41号


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7年泰州市中小学生“国家安全”专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泰州医药高新科教局，市直各学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安全，不仅关乎国家利益，而且关系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中小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有效提升中小学生国家安全的法律意识，使中小学生懂得如何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义务，日前，中国教育学会安全教育实验区办公室在泰州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上推出了“2017年泰州市中小学生国家安全专题教育活动”。现就开展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二、参加对象

全市中小学生和家长
三、活动时间

即日起—2017年11月8日

四、活动内容

活动共分为两个模块：
模块一：观看“国家安全”教育视频短片
学习完成后，点击确认即完成该模块的学习。
模块二：完成测试题
测试题分问卷调查和知识测试两个部分。

五、活动方式

学校统一布置，要求学生和家长登录“泰州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点击活动入口或到“我的作业”中，按页面提示观看视频短片并完成测试题，电脑或手机均可参与（活动参与流程详见附件）。

六、有关要求和事项

1.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确保活动覆盖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每一名学生和每一位家长。各学校务必将附件打印后分发给学生带回家，便于家长参与学习。
2.各地、各校要认真督查本地、本校学生的完成情况，督促所有学校、班级、学生和家长按时按质完成专题活动任务。活动结束后，市教育局将通过适当方式对全市中小学生“国家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开展情况予以公布。

3.各地、各校在观看视频过程中，若有问题可直接咨询中国教育学会安全教育实验区办公室，联系人：陈静，联系电话:15810416476；陈莉，联系电话:15810416473。

附：学生和家长参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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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活动参与流程

2017年泰州市中小学生“国家安全”

专题教育活动

（活动时间：即日起—2017年11月8日）

尊敬的家长：

您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安全，不仅关乎国家利益，而且关系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中小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有效提高中小学生国家安全的法律意识，使中小学生懂得如何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义务，请家长和孩子登录学校安全教育平台，参加2017年“国家安全”专题教育活动。此次活动参与方式如下：

方式一：电脑参加
第一步：用学生的帐号登录学校安全教育平台，点击2017年“国家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图片或“我的作业”进入活动页面。

第二步：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模块一和模块二，完成后点击“确认完成”按钮并提交。

方式二：手机参加
	第一步：微信扫描二维码，或关注“学生安全教育平台”公众号：xueanqua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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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扫一扫
	第二步：点击“安全活动”栏目—国家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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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按页面提示完成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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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确认完成时，需用学生的帐号登录。


提示：参加活动均需帐号登录，如忘记帐号或密码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学生安全教育平台（微信号：xueanquan123）的“查询账号”功能进行查询或联系学校。活动咨询电话：400-107-1110（工作日 上午9：00—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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